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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扰′｜《滥察规程》

的实施意见

各省｀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’各有关单位：

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丁Ｓ０∩０００５－２０１１）

（以下简称《移动容规》）已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起施行°为顺利

实施《移动容规》’现提出以下意见：

－｀《移动容规》的过渡期

考虑到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单位转换质量体系文件、人员

培训等实际问题’移动容规的过渡期定为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－２０１２

年１２月３１日。

（一）本意见发布日期后’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单位与用

户签订合同时应采用《移动容规》；于本意见发布日期前已签订合

同的’可以按合同约定的技术法规完成设计制造°

（二）对按自主计划生产的定型产品，生产单位应当按《移动

容规》尽快完成设计修改’否则不得继续生产；对于在本意见发布

日期前已投入制造的定型产品’可以按原设计完成制造｀经监督检

验出厂°



二｀生产

（一）弓｜用标准

为推进移动式压力容器轻型化，切实落实国家节能政策，在

６Ｂ／「１０４７８＿２００６《液化气体铁路罐车》、６肌１９９０５＿２００５《液化

气体运输车》、ｄ６／「４７８１－２００５《液化气体罐式集装箱》、ｄＢ／丁

４７８２ˉ２００７《液体危险货物罐式集装箱》、ｄＢ／「４７８３－２００７《低温液

体汽车罐车》、ｄＢ／「４７８４ˉ２００７《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》等《移动

容规》引用标准修订前：

Ｌ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系数按０Ｂ１５０。１—２０１１《压力容器第

１部分：通用要求》确定；

２．对于常见无保温或者保冷结构的充装液化气体介质的罐体

主要设计参数，如设计压力、腐蚀裕量、单位容积充装量等’可以

按照《移动容规》表３ˉ４确定；

３．罐体材料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、钢板超声检测、材料复验、

产品焊接试件及焊接接头无损检测等要求，可以按《移动容规》中

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介质毒性危害程度和爆炸危险程度的确定

介质毒性危害程度和爆炸危险程度按照‖６２０６６０《压力容器

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》确定，该标准没有规定

的’由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单位可参照６ＢＺ２３０＿２０１０《职业性接

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》的原则，确定介质的危害性。

（三）管路耐压试验压力

２



当按照《移动容规》３．１１．８确定管路的耐压试验压力有困难

时，可以按照不低于罐体或者气瓶的耐压试验压力确定管路的耐压

试验压力。

（四）风险评估报告

移动容器的设计单位应当按照产品型号编制风险评估报告’风

险评估报告内容应当符合本文附件的规定。

（五）真空绝热性能检测

真空绝热罐体静态日蒸发率的检测可以根据相关产品标准的

要求作为产品批量检测项目，标态维持时间的检测作为产品型式试

验项目°

三｀使用管理

（一）移动式压力容器操作人员证书

１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前’移动式压力容器操作人员已取得特种

设备作业人员证（作业项目：压力容器操作中的罐车充装或移动式

压力容器充装）的，原证书仍然有效；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后，新取

证人员应当按照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、丁Ｓ６

∩６００１＿２０１１《压力容器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考核大纲》等的

规定，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（作业项目：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）°

２·按照交通部门和质监部门的分工’公路危险货物运输过程

中’移动式压力容器的随车人员如持有由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押运

员证书，可不再要求配备持有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资格的作业人

员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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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移动式压力容器异地检验

移动式压力容器异地检验前’使用单位应当事先告知登记机

关。检验完成后’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应当向登记机关书面告知检

验结论’登记机关应当及时更新相关信息°

（三）装卸用管耐压试验压力

根据装卸介质不同，将装卸用管的耐压试验压力按照下述要求

确定：

１．装卸高（低）压液化气体｀冷冻液化气体和液体的装卸用

管试验压力为装卸用管公称压力的Ｌ５倍；

Ｚ装卸压缩气体的装卸用管试验压力为装卸系统工作压力的

１．５倍ｃ

附件‖ 风险评估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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